114# B33 % H88%.

ERSLE RS LY o
= 1L + R
fg’%{:% IA“IE.—T.A ffe‘ﬁ

A 3 MR
FAFEARGFRFTHEEETE > A ARII4EC? 24P 33
b 0 2l Hﬂ”

-“ Q‘

- AL R R ATE 504, 0155 0 2 4ot o 2 1 4 2

#ré—irﬁﬁ AT ;H;‘Lﬂ,%;o

- AL ELFH I AN T EREAY P IS P PEEAT RN
%3800 L ATAINE SRR LB 4 H - diE
S R2Ak A ARIIIAELY 1P ~113#67 13P &
R AR A REY PECF P B EEAs YA ATE
W (T ) 600,000~ ~200,000~ > HEHBEFLALIIIEL?
11pA=232 11647 11p o+ ~113#62 13p 422 116F67% 13F
o g EIER MR AL I kR TRE q;qg{ (A2
PR S].T4%) A w] e g E 5 4.59% ~ 10, 19% 5 41 4 -
et SRS > 2RI S TP 0t :%%%FFHJ”’“
o TP pATFER L HGHOR T L R
B 415 10% - @EF%’.@GT{% P d L B AIF20%E 2
& B39 o 7r}i AR EHx kYL &4 H
TR ailxawm AESJlLrENEE
g ik }J%j' E‘ EEMG o BAAERD B



= R SRR AT AN AT RREAY P SR AR
2L TR R R R o
oRPAIELER ERARAPET NG PR EEET G
B) CBARRPELENEE A REEE (TR
E’ﬁ) CEA R R AT R IF AR - F e
253 (AE 529617 ) s 2 2 8Lz 4 A3
FREAIP D PR TAENTRITFRPIH > Ak E?;ﬁ:}}%
eri\‘ ,g-ﬁp B~ 3 5\ "f'].?; ‘E‘l‘f]_.% , I.)bi/llgtéﬁ;;;’%ﬁ
2%k s B RA i ERMS M REAELED 0B
R ALk G AR B e 2 B

Bz AE~JIAZEHE > Ty Ed o /A EDF o
I AEREEFRBFPEEL6,9607~ (THE- FRHF PR

$8E“~$ﬁ%%%7a) D E et p AR R P AT 0
CREEFISNGE LI (NE i FlES ]
By FIEARTLR)

Pt i RA 2L} A

F138 5 B H)jddrd < o
v = EN ] 114 =& 6 3 27 P
NEFT R 2 OF BEE
P RGBRRANES o
ot A 2 o JEN R EE20p poe Mt R o 4
LEEERAL P 0 - HE P FF AR
v = EY ] 114 = 6 3 27 P
e
e
Mo |~ £ FILFEHEF (&S [@9&FEHF (R [BHE B 15
| (A7) (2 B) (%) ") (%)
1 (322, 864~ s 113107 12 |6.33 plI3E1ILY 12p A W 2667 P F o
AT A oyt QL Fzof1510% > @
P AZ:E6H ? 2 9B 2
PUPRRRA g 2 A
F20%3 &
2 |181,151~ g113&10@13 11.93 ALI3E117 14p A= |18 &6 » N
AL R A oy i g s FAHIF10% » 4




(\ER)

HAZEO6 ? 29 2
PLPFRA o dE 2

520%3+ &

W

504, 015~

b

i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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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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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588號
原      告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訴訟代理人  吳建霖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慶銘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,015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,96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先後於民國111年4月11日、113年6月13日透過電子通訊設備向原告申辦信用貸款，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00,000元、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各自111年4月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、113年6月13日起至116年6月13日止，約定均按月繳納本息，利率依原告定儲利率指數（被告違約時為1.74%）分別加碼年利率4.59%、10.19%計算利息。如遲延繳納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，最高連續收取9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，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書（消費借款專用借據）、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、匯出匯款憑證（客戶收執聯）、繳款收據、帳戶主檔資料、放款利率查詢表、登錄單
　　等為證（本院卷第29-61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所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之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，則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,960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司促卷第8頁、本院卷第7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賴寶合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附表：
		編號

		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（民國）

		週年利率（%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

		違約金計算利率（％）



		1

		322,864元

		自113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6.33

		自113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2

		181,151元

		自113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.93

		自113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合計

		504,015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88號

原      告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訴訟代理人  吳建霖  

被      告  陳慶銘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,015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

    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,96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

   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

   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

    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先後於民國111年4月11日、113年6月13日透

    過電子通訊設備向原告申辦信用貸款，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

    幣（下同）600,000元、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各自111年4月

    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、113年6月13日起至116年6月13日

    止，約定均按月繳納本息，利率依原告定儲利率指數（被告

    違約時為1.74%）分別加碼年利率4.59%、10.19%計算利息。

    如遲延繳納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

    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

    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

    ，最高連續收取9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已喪失期限

    利益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

    ，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

    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

    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書（消費借款專用借

    據）、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、匯出匯款憑證（客戶收執聯）

    、繳款收據、帳戶主檔資料、放款利率查詢表、登錄單

　　等為證（本院卷第29-61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

    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

    所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

    之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，則

    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第1

    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,960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司促卷

    第8頁、本院卷第7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

    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

    、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
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385條

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賴寶合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
附表：

編號 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期間（民國） 週年利率（%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 違約金計算利率（％） 1 322,864元 自113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6.33 自113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2 181,151元 自113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11.93 自113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合計 504,015元     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588號
原      告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訴訟代理人  吳建霖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慶銘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,015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,96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先後於民國111年4月11日、113年6月13日透過電子通訊設備向原告申辦信用貸款，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00,000元、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各自111年4月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、113年6月13日起至116年6月13日止，約定均按月繳納本息，利率依原告定儲利率指數（被告違約時為1.74%）分別加碼年利率4.59%、10.19%計算利息。如遲延繳納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，最高連續收取9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，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書（消費借款專用借據）、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、匯出匯款憑證（客戶收執聯）、繳款收據、帳戶主檔資料、放款利率查詢表、登錄單
　　等為證（本院卷第29-61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所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之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，則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,960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司促卷第8頁、本院卷第7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賴寶合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附表：
		編號

		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（民國）

		週年利率（%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

		違約金計算利率（％）



		1

		322,864元

		自113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6.33

		自113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2

		181,151元

		自113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1.93

		自113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合計

		504,015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88號

原      告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訴訟代理人  吳建霖  

被      告  陳慶銘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,015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6,96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先後於民國111年4月11日、113年6月13日透過電子通訊設備向原告申辦信用貸款，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00,000元、200,000元，借款期間各自111年4月11日起至116年4月11日止、113年6月13日起至116年6月13日止，約定均按月繳納本息，利率依原告定儲利率指數（被告違約時為1.74%）分別加碼年利率4.59%、10.19%計算利息。如遲延繳納時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，除仍按上開利率計息外，並自逾期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上開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，最高連續收取9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語，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書（消費借款專用借據）、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、匯出匯款憑證（客戶收執聯）、繳款收據、帳戶主檔資料、放款利率查詢表、登錄單

　　等為證（本院卷第29-61頁）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爭執，本院依上開證據所載清償期限、方式、利息、違約金，並就受償數額為調查之結果，與原告所述之事實相符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，則原告本於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即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為6,960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；司促卷第8頁、本院卷第7頁），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（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參照）。

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賴寶合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27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珮綺

附表：

編號 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期間（民國） 週年利率（%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（民國） 違約金計算利率（％） 1 322,864元 自113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6.33 自113年1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2 181,151元 自113年10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11.93 自113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合計 504,015元     





